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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 2025-199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阶段：审理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仲裁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121,724,500.00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件处于审理阶段，由于北京

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北京仲裁委员会/

北京国际仲裁院裁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案件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送达的（2025）京仲案字

第 09433 号仲裁案受理通知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存在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

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现该案件已获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

裁院受理，公司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的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莘县振鸿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北京长天鑫桥投资有限公司、荆州丽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荆

州市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陆天振、申劲、伍彬、罗莉华

案由：合同纠纷

（二）本次仲裁机构的名称及所在

仲裁机构名称：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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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机构所在地：中国北京

二、本次仲裁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一）事实及理由

2017 年 2 月 22 日申请人与上述被申请人签署了《关于荆州市晶威机动车驾

驶员考训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

申请人依约受让了荆州市晶威机动车驾驶员考训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股权转

让协议书》第 6.1 条特别约定了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业绩

目标，同时在第 6.3 条特别约定了如公司未实现上述业绩目标，被申请人应向申

请人进行补偿的方式方法。2017 年当年荆州市晶威机动车驾驶员考训有限公司

更名为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并进行了增资。

因标的公司未完成上述业绩目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3 月就业绩

补偿事宜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明确约定 2017-2019 年度的业绩补偿按照现

金补偿方式执行，补偿金额为 11,112.76 万元（以最终的审计报告计算结果为准）。

由被申请人内部协商补偿承担比例，如被申请人内部无法达成一致，则按照股权

转让协议签署前持有荆州东方时尚权益比例承担补偿责任，被申请人各方承担连

带责任。关于支付期限，《业绩补偿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应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4,000 万补偿金，在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 7,112.76 万元剩余补偿

金，并自 2020 年 3 月 31 日起按照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息。如逾期支付的，

每逾期一日，应按照未付金额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业绩补偿协议》履行过程中，被申请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暂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上述被申请人尚欠付业绩补偿金 6,598.93 万元、利息 306.07 万元

及违约金 5,267.45 万元。

（二）本次仲裁的申请人请求

1.请求上述被申请人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支付拖欠的业绩补偿金

6,598.93 万元，以及因此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暂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欠付

利息 306.07 万元及违约金 5,267.45 万元）。

2.本案仲裁受理费、仲裁处理费等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件处于审理阶段，由于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审理结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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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最终以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裁决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

本次案件的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除已披露的诉讼、仲

裁外，累计新增诉讼数量为 9件，涉及本金金额为 129,272,163.93 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5%。近十二个月新增诉讼、仲裁事项中，案件涉

及事项主要为合同纠纷，除上述仲裁案件外，其他诉讼、仲裁基本情况表如下：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展

1

(2025)鄂

0115 民初

9901 号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湖北东方时尚驾驶

培训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4,777,710.98 一审审理中

2 单笔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含）的诉讼案件 2,769,952.95
共 7 件（含劳动

仲裁案件）

合计 7,547,663.93

注：本表“涉案金额”仅为原告/申请人主张的确定金额，包括债权金额、利息及

逾期利息、罚息等，不包含需持续计算以及暂无法确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罚息、实

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五、已披露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序

号
案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展

1

(2025)津

03 民终

5252 号

上诉人（原审被

告）：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

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

告）：兴业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71,732,848.14

二审维持原

判

2

(2025)冀

01 民终

9947 号

上诉人（原审被

告）：石家庄东方

时尚驾驶培训有

限公司、东方时尚

驾驶学校股份有

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

告）：北京利骏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纠纷
2,027,800.00

二审维持原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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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5)京

02 民终

15439 号

上诉人（原审被

告）：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

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

告）：北京利骏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

纠纷
4,420,662.00

收到法院调

解书

4

（2025）

京0105民

初 99375

号

大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云南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三：徐劲松

借款合同

纠纷
115,171,737.32

原告撤回起

诉

5

(2025)鄂

0115 民初

7096 号

湖北森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湖北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1,289,804.61 一审已判决

6

(2025）鄂

0115 民初

6944 号

湖北森鑫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湖北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5,179,487.62 一审已判决

7

(2025)鄂

0115 民初

7104 号

武汉瑞富祥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湖北东方时

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被告二：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5,272,300.00 一审已判决

8

（2025）

渝0112民

初 81219

号

重庆灿金汽车服

务产业有限公司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

训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40,110.12 一审已判决

9

(2025)京

0115 民初

18968 号

北京利骏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1,121,413.00

收到法院调

解书

10

（2025）

湘01民终

1666 号

李清

被告一：东方时尚驾

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珠海华盛德

富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被告三：潘鉴雄

清算责任

纠纷
522,222.00 执行完毕

11 单笔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含）的诉讼案件 883,914.23

共计 14 件

（含劳动仲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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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涉案金额”仅为原告/申请人主张的确定金额，包括债权金额、利息及

逾期利息、罚息等，不包含需持续计算以及暂无法确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罚息、实

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等。

六、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七、其他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0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

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东方时

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公司是否进

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北京一中院同意公司预重整，尚不代表公司正式进

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法院及临时管理人

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无论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是否

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二）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 条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申

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立案事项尚未收到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142025028 号）。因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

决定，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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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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